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公司法
	開課單位：
	法學院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Corporate Law
	課程代碼：
	

	授課教師：
	洪令家、許兆慶
	分機：
	

	
	
	E-Mail：
	

	學分數：
	   2
	必/選修：
	必修
	開課級別：
	

	課程概述：
	公 公司是最常見的企業組織，且在經濟活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，因此從公司設立、組織運作、企業籌資、組織變更、解散等在公司法中均詳為規範。公司法於2018年大幅修正後，雖解決部分爭議問題，然而，仍有許多爭議問題存在，本課程以公司法重要概念與爭議問題為綱，並以國內重要司法判決為緯，對公司法重要問題進行研討。

	教學目標：
	一、解析公司組織及運作相關法制
二、剖析公司法適用之爭議問題
三、增進解決公司實務問題之能力
四、公司治理與誠信經營
五、經營權爭奪與案例分析
六、獨立董事與功能性委員會
七、關係人交易與非常規交易

	教學方式：
	一、講授(lecture)
二、案例分析與討論

三、報告與討論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透過公司法理論與實務解析、案例研究，達成加強培訓企業、財稅法規方面之法遵人才之教學目標，及具備法學專業領域、法學知識資料蒐集、歸納與分析之能力等之核心能力。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	公司法、證券交易法、金融法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已發表公司法相關論文十餘篇，例如：論瑕疵董事會決議對股東會決議效力之影響（台灣法律人，第10期，頁179-192，2022.04）；董事缺額未補選之法律效果(台灣法律人，第4期，頁107-121，2021.10)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期末報告（70%）、課程參與及討論（30%）

	參考書目：
	劉連煜，現代公司法，第16版，2021年9月。ISBN13：9789574392025
其他授課老師指定閱讀之論文。



	備註：
	


